附件一：

黎平县2013年公开选拔科级领导干部职位具体条件
	序号
	职位名称
	职位

代码
	具体条件

	1
	县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（行政、正科）
	A1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②法学类专业毕业，且具有从事法律工作2年及以上经历；③任副科2年以上或现任正科级；④45周岁以下，公务员身份。

	2
	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（事业、正科）
	A2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任副科满2年以上或现任正科级；③45周岁以下。

	3
	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（参公、副科）
	B1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中共党员；③工龄满四年以上（行政、参公人员任科员满3年以上）；④40周岁以下。

	4
	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（行政、副科）
	B2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中共党员；③任科员满3年以上；④40周岁以下，公务员身份。

	5
	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大队长（事业、副科）
	C1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医学类专业毕业；③工龄满四年以上，有从事卫生工作4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；④40周岁以下。

	6
	县疾控中心副主任（事业、副科）
	C2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医学类专业毕业；③工龄满四年以上，有从事卫生工作4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；④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；⑤40周岁以下。

	7
	县三中副校长（事业、副科）
	C3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②工龄满四年以上，有从事教育工作4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放宽到工作3年以上；③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；④40周岁以下。

	8
	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（事业、副科）
	C4
	①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；②工龄满四年以上；③40周岁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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